废铅酸电池回收合同

甲方：广州穗维汽车摩托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

丙方：广州市建明兴业发展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国家环保局《固体废物处理法》的规定，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广州市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工作总体方案》（穗府办[2005]7号文件）的要求，甲、乙、丙三方经友好协商，同意就丙方回收乙方汽车电池业务达成以下协议：

1、 各方责任。

1、甲方责任：

（1）甲方负责提供处理废旧电池的环保宣传咨询服务，收集统计废旧电池回收资料提供给政府主管部门，加强管理。

（2）检查规范乙、丙双方的收集、保管、交收、转移工作，确保回收工作有效、安全、规范。

（3）协调乙、丙双方的关系，协助单位完成年度报表，完善管理。

2、乙方责任。

（1）乙方指定专人负责收集、管理废铅酸电池，安排专门场地堆放及联系废旧电池交收业务并报维修协会备案。

（2）乙方指定专人每月填写和保存回收实施报表，保留废电池交收记录以备维修协会查核（附表1：《回收废铅酸电池交收记录表》；表2：《回收废铅酸电池年度统计表》）。

（3）配合丙方核对上月交收数量，协助填写由环保局发出的危险物品转移联单，保留第一联及第一联副联，并将第二联及其副联上交相关的单位和管理部门。

3、丙方责任。

（1）丙方负责提供相关的收集废旧电池的环保资质证明文件。

（2）丙方负责派出专职回收队按照双方商定的日期，每月定期上门回收乙方废旧电池并填写《回收废铅酸电池交收记录表》。回收队人员佩带盖有甲方和丙方印章的工作证。

（3）每月在约定的日期与乙方结算回收废电池的回收款。填写由环保局发出的危险物品转移联单，保留并上交相关的环保局和管理部门。

（4）必须将回收的电池严格按国家规定收集及转移至具资质的废铅电池处理。保证全过程符合环保部门和主管部门的要求。

二、收购电池价格：废旧电池收购价0.40元/Ah（         元/吨）。

三、结算方式：月结。每月的    日前结算当月废池回收款项。
四、合同有效期为  两 年。合同期满后如各方无异议，本合同自动延伸。

五、合同期内，乙方不得私自售卖废旧电池或将废旧电池移交第三方处理。否则，乙方须承担相关的违反环保法规责任和经济责任。

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各方可协商解决。

甲方：广州穗维汽车摩托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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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广州市建明兴业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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